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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东凌国际”）于近日收到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传票一份、应诉通知书一份、起诉状一份、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一份、追加被告申请书一份等法律文书，就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东凌实业”）与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下称“中农集团”）、国购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国购产业”）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17)粤 0115民

初 2101号]，通知公司作为第三人于 2017年 6月 16日开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3号 511自编之二房 

法定代表人：赖宁昌  

（二）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一：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1512号 

法定代表人：陈振平 

被告二：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18号 10楼 

法定代表人：袁启宏 

（三）第三人基本情况 

第三人：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安路 3号 

法定代表人：赖宁昌 

（四）基本案情  

原告东凌实业诉称：2014 年 8月 22日，第三人东凌国际与被告一等十家交易

对方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由东凌国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被告一等十家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股

权（下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4年 11月 21日，第三人东凌国际与被告一等十家交易对方签订了《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其中第四条第 1款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

施完成后，东凌国际董事会将设 9名董事，其中 5名为非独立董事，由原告推荐 3

名、被告一推荐 2名，董事长由原告推荐人员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2014年 12月 10日，东凌国际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上述《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2015年 7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本次交易。2015年 9月，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上市，被告据此获得了东凌国际的相应股份。 

2017年 4月 11日，被告一向东凌国际发出《关于开展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公开征集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通知函》，提出

其作为持有东凌国际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将自行开展东凌国际董事会换届选举工

作并公开征集董事候选人，并为此拟定了《关于开展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公开征集董事候选人的公告》，要求东凌国际董事会将该

公告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否则被告

一将于 2014年 4月 14日自行在相关媒体中公告该等文件。 



经原告查询得知，被告一已经于 2017年 4月 14日擅自在全景网发布了《关于

开展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公开征集董事候选人的

公告》。 

根据被告一自行拟定及发布的公开征集董事候选人公告第三条（一）项的内容，

被告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的方式设定如下：1、公司本届董事会有权提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截止至本公告所述之推荐期限届满日，即

2017年 4月 24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3、单个推荐人推荐的非独立董事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

立董事的总人数。 

2017年 4月 28日，东凌国际董事会发布《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被告一提请东凌国

际董事会召开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组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并选

举相关人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被告一在议案中声称的董事候选人包

括 5名非独立董事和 5名独立董事，其中被告一提名 2名非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

事，被告二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原告认为，关于东凌国际董事会成员的人选推荐，东凌国际与被告一等十家交

易对手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已作出明确约定，且该补充协

议已由东凌国际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因此该

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人选及董事长人选的推荐制度已经成

为一项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该项制度中仅赋予原

告和被告一对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人选享有相应的推荐权利，而且明确限定董事

长应由原告推荐人员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因此，除原告和被告一之外的其他股东均

不得再行使推荐非独立董事人选的权利。 

而被告一仍旧在其设定的公开征集董事会候选人条件中赋予东凌国际所有持股

3%以上的股东推荐非独立董事的权利，且目前已征集到相应的董事候选人，被告一

已将该等候选人名单形成议案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这显然已经违背了

上市协议约定、股东大会决议，进一步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损害结果已经发生。 



另外，被告二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从公开市场上受让东凌国际股份的股

东，其股东权利应受所继受股份上已附随的权利限制的约束，即不得再行使公司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人选的推荐权利，因为该等权利已经受到股东大会决议的限制。因

此，被告二国购产业控股控股有限公司推荐 3名非独立董事的行为违反了股东大会

决议并构成了对原告权利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广州东凌实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以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国购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为被告，以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

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撤销其于2017年4月11日致东凌国际的《关于开展广州东凌

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公开征集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通

知函》及其附件； 

2、判令被告一立即在公开媒体上刊登声明撤销其于2017年4月14日在全景网上

发布的《关于开展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公开征集

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并不得在任何媒体上再次刊登此类公告； 

3、判令被告一立即撤销《关于提请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

公司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被告一在该通知项下提出的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立即在公开媒体上就该撤销行为刊登声明； 

4、判令被告二立即撤销对东凌国际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行为，并立即

在公开媒体上就该撤销行为刊登声明； 

5、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100万元； 

6、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暂未有判决结果。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期后

损益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本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起诉状》 

2、《追加被告申请书》 

3、《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4、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传票[(2017)粤0115民初2101号] 

5、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7)粤0115民初2101号]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6日 




